
。

甫

以
與
湯
總

。

甫

以
與
湯
總
長
二
十
餘
私
之
舊
誼
,

始

决
訐

出
任
云
云
、

最
後
馬
氏
述
及
往
浙
江

敎
肯
鱷
任
內
視
察
各
地
方
敎
育
情
形
,

謂

门
羅
北
評
巾
國
教
育
以
中
學
成
績
為
最
劣

,
呷

確
諱
見
,

小
學
成
績
雖
比
較
稱
好
、

然
缺
點
F
不
勝
譽
、

中
小
成
績
既
如
此
,

肿
辦
高
年
敎
育
者
自
然
事
倍
2
功
半
,

心

甚
希
望
辦
高
等
放
育
之
諸
君
,

不
可
忘
却

各
地
方
》

敎
育
云
,

馬
氏
之
叙
述
,

頗
饒

趣
味
,

邊
席
盡
歡
,

演
說
畢
,

攝
影
以
誌

紀
念
,

裹

八
時
半
,

實
主
始
轰
歡

—

散
、

唐
山
京
奉
路
襲
造
工
人
罷
工
情
形
，

巳
載

槽
報
、

頃
得
唐
山
消
息
，

謂
該
處
工
人
罷

工
後
，

派
火
車
房
工
人
占
羅
先
赴
天
津
請

二

【

二

二

—
、

二

—

二

二

二

該
處
工
友
輿
以
同
情
之
援
助
、

不
料
羅
某

到
津
彼
，

油

該
薦
火
車
房
工
頭
劉
雨
亭
報

告
警
局
、

當
卽
將
羅
某
捕
去
唐
、

山
工
人
得

信
後
，

大
為
憤
慨
，

將
舉
行
激
烈
的
示
成

運
動
，

幷
全
體
議
决
、

將
該
工
友
釋
送
唐

山
後
，

方
有
向
路
局
開
始
談
囀
之
餘
埔
云

、

又
該
逮
罷
工
後
，

火
車
房
工
人
二

十
餘

名
專
事
破
壞
罷
工
、

當
經
委
員
會
勸
告
椎

效
，

糾
察
部
長
劉
玉
堂
率
钳
千
餘
名
部
骨

，

遂
將
火
車
房
包
图
、

當
局
為
彼
送
饭
、

亦

被
糾
察
隊
奪
去
，

該
磁
處
長
孫
鴻
哲
因
』一

乙

大
發
威
梁
，

該
嚣
工
人
亦
更
加
激
憤
、

耐

發
出
第
二
次
宣
言
，

要
求
開
除
破
壞
罷

工

的
工
人
云
、

唐
山
工
潮
之
激
宕

雙
十
節
之
國
民
裁
兵
運
囊
，

實
行
加
入
團

體
雖
有
八
十
六
個
之
多
，

但
羣
乘
運
助
往

往
缺
乏
繼
續
及
組
織
性
能
，

十
五
日
國
民
』

裁
兵
促
進
會
特
開
＊

特
別
會
議
，

討
論
組
一

織
各
團
體
聯
合
會
事
宜
，

計
到
會
理
事
三

十
餘
人
，

商
放
晨
律
師
銀
行
等
公
會
N

要

份

子
均
出
席
、

公
推
蔡
某
為
主
席
，

首
先

報
售
促
進
會
代
表
在
國
民
裁
兵
運
動
大
會

各
團
體
代
表
聯
席
會
中
議
决
請
願
政
府
速

設
裁
兵
會
及
加
入
廢
止
治
安
警
察
條
例
之

钫
願
等
情
、

請
追
認
，

大
眾
對
於
請
政
府

設
裁
兵
委
員
會
一

層
、

自
無
阻
題
、

惟
廢

止
治
安

警
察
條
例
之
請
綴
，

雖
與

裁
兵
運二

動
有
關
、

究
爵
溢
出
裁
兵
問
題
以
外
、

代

表
等
宋
受
理
辭
會
之
委
託
，

逕
先
自
浃
簽

名
、

似
應
負
責
、

嗣
因
齊
理
事
及
萬
理
事

，

再
三

調
解
、

眾
允
曹
予
追
認
，

但
須
聲

一

明
嗣
後
促
進
曾
代
表
對
外
行
鳜
，

均
應
嚴

一

守
裁
兵
範
圍
，

否

明
恐
被
人
利
用
、

動
搖

會
基
，

了
錦
提
議
現
在
有
組
織
各
團
體
大

會
之
必
要
，

可
否
將
促
進
會
擴
充
，

衆
汀

裁
兵
促
進
會
本
由
商
敎
農
律
師
操
行
公
會

等
法
團
有
力
份
子
組
織
而
成
，

無
與

他
團

體
合
併
之
必
要
，

如
欲
另
行
組
織
聯
合
會

，

裁
兵
促
進
會
自
可

推
出
正
式
代
表
加
入

籌
備
，

遂
公
選
蔡
元
培
、

萬
兆
芝
，

江
經

沅
，

王
羶
，

陶
潤
波
，

包
庸
，

李
煜
瀛
峰

丁
錦
，

余

鏡
笑
、

林
長
民
，

張
耀
曾
等
中

一

人
為
正
式
代
表
，

出
席
各
團
體
聯
合
會

，

並
須
聲
明
代
表
行
動
以

裁
兵
辭
件
打

限

、

不
得
赡
越
範
圍
、

聞
各
團
體
據
加
入
任

一

巳
有
六
十
五
團
體
之
多
，

經

費
巳
著
手
分

頭
勸
募
，

並
擬
借
用
藥
總
會
辱
籌
備
事
務

所
云
，

加
入
者
已
有
六
十
五
團
體

裁
兵
促
進
會
推
代
表
加
入

各
團
體
組
織
裁
兵
運
動
聯
合
會

十
五
日
陳
炯
明
言
海
豐
返
省
，

特
假
座
造

幣
廠
柬
請
省
會
褲
員
茶
會
、

議
員
到
者
共

四
十
餘
人
、

下
午
一

時
許
，

陳
蒞
止
，

－
一

輿
各
議
員
談
話
、

陳
起
而
發
言
白
，

現
在

紙
幣
低
拆
、

財
政
拮
据
萬
分
、

故
維
持
紙

幣
、

幣
頓
金
融
、

實
為
廣
東
目
前
最
急
之

一

件
事
，

推
原
紙
幣
之
低
折
，

實
因
中
山

由
桂
返
粤
之
後
，

欲
實
現
其
武
力
統
一

夢

，

澄
發
紙
幣
、

以
供
給
北
伐
軍
費
，

致
弄

成
低
折
至
今
日
地
步
，

商
工
學
各
界
莫
不

受
其
痛
苦
，

飘
致
教
育
界
亦
要
求
搭
發
現

洋
，

而
尤
苦
者
厥
為
軍
人
，

兵
士
月
餉
紙

幣
八

元
，

以
目
下
紙
價
計
之
，

最
多
不
過

籌

現
洋
五
元
左
右
，

除
伙
食
外
，

所
有
碍

中
使
用
、

幾
等
於
零
，

又
以
司
令
官
而
訃

、

雛

照
編
谰
月
薪
四
百
月
，

但
粤
軍
自
駐

漳
以
迄
返
粤
，

均
係
八
折
支
給
、

實
得
三

百
二
十
元
、

嗣
因
財
政
支
絀
，

復
折
半
支

給
、

實
得
一

百
六
十
圓
，

而
折
合
現
在
紙

價
，

則
所
得
不
遇
九
十
餘
元
，

既
身
任
司

令
，

當
然
應
酿
有
費
，

除
非
作
弊
幹
那
不

法
之
事
，

財
欲
維
持
其
生
活
、

亦
有
所
不

谴
，

累
承
製
軍
服
之
商
店
、

當
承
造
時
，

紙
幣
十
足
、

及
交
貨
時
、

跌
至
六
七
成
、

所

受
損
失
光
鉅
、

在
公
家
則
全
數
以
十
足

收
入
，

每
月
損
失
總
在
一

百
數
十
萬
元
，

是
以
維
持
紙
幣
，

以
鞏
固
大
局
，

全
省
人

民
，

巳
認
為
天
經
地
義
之
事
，

而

維
持
紙

幣
，

非
借
巨
鉅
不
可
，

更
非
借
外
钦
不
呵

，

此
叉
必
然
之
事
實
，

故
政
府
毅
然
舉
行

健
幣
大
借
款
，

查
此
瓚
借
欵
、

中
山
在
粤

時
，

經
與
外
商
接
洽
，

余
因
當
時
所
商
訂

之
條
件
、

頗
有
吃
虧
之
處
，

故
不
甚
贊
成

，

今
彼
方
允
將
條
件
修
改
，

表
示
退
讓
，

咖

坟
其
利
息
折
扣
擔
保
品
三
項
，

與
北
方

一

迭
次
借
欵
比
較
，

均
覺
便
宜
，

至
議
員
方

面
、

有
疑
此
次
一

分
二

厘
五
之
折
扣
、

政

腊
方
面
，

有
多
少
分
潤
，

其
實
此
次
之
折

扣
，

完
全
為
外
人
方
面
所
得
，

債
權
者
占

九

元
，

此
為
當
然
之
事
，

絕
不
成
問
題
，

蚁

行
負
代
募
公
債
之
責
，

縱
將
來
募
不
足

钡
，

該
行
亦
須
依
期
負
責
交
欵
，

既
負
有

如
此
重
大
之
責
任
、

則
給
以
二

厘
五
之

花

～

，

亦
屠
權
利
義
務
相
等
，

在
經
理
人
則

刋
登
魔
告
，

印
刷
債
票
，

及
辦
理
發
行
上

之
手
續
等
，

莫
不
在
在
需
費
，

是
占
二

厘

血

花
紅
，

並
非
過
取
，

介
紹
人
网
奔
走
於

＊

歐
亞
兩
州
之
問
、

來
往

川
資
，

所
經
甚
鉅

，

加
以
迭
次
與
渝
敦
公
司
電
商
、

用
去
交

通
費
諒
亦
不
少
、

占
二
厘
五
花
紅
，

實
爲

本
分
之
醪
，

在
滿
清
時
代
、

及
袁
世
凱
圖

謀
稱
帝
時
期
、

政
府
中
人
，

祇
履
營
私
，

則
分
潤
折
扣
之
事
，

誠
所
難
免
，

今
日

魔

東
財
政
困
乏
到
如
此
地
步
，

萬
不
得
巳
乃

舉
行
大
借
債
，

在
政
府
中
人
，

苟
稍
有
良
＊

心
、

斷
不
為
此
，

假
令
犯
大
不

趣
俯
為
之
一

，

實
為
全
粵
所
不

容
，

行
政
與
立
法
，

立

於
對
等
地
位
、

維
持
地
方
、

彼
此
有
責
任
一

，

尚
望
各
起
而
負
此
責
任
，

從
速
迪
過
曲
一

次
貨
幣
大
借
款
案
、

其
外
尙
有
公
用
借
欵
一

一

宗
，

此
卽
社
會
所
喧
傅
為
市
政
借
款
者

是
也
就
廣
州
甫

之
電
燈
電
車
自
來
水
三
者

而

論
，

如
堤

燈
局

設
在
長
堤
人
烟
稠
密
之

地
、

極
不
妥
當
、

亟
應
遷
m

郊
外
，

電
車

公
司
對
於
各
馬
路
無
力
修
理
、

致
使
市
民

有
崎
摹
難
行
之
歎
、

而
該
公
司
種
種
不
合

，

亦
經
省
議
會
反
對
，

自
來
氷
之
來
源
，

或
斷
或
續
，

市
民
常
鳳
水
荒
之
苦
，

此
二

者
與
市
民
有
密
切
明
係
，

為
謀
市
民
之
樂

利
起
見
、

非
大
加
整
頓
不
可
、

但
整
頓
不

能

徒
託
空
言
綿

此
公
用
借
欵
之
所
由
來
也

，

江
欵
投
諸
生
產
事
業
、

與
前
項
不
同
，

孫
科
任
甫
政
廳
時
，

曾
與

外
人
商
訂
、

其

中
條
件
、

有

條

皇
（
甲
）

所
有

機
械
、

須
山
該
公
司
代
向
英
國
購
買
，

（

乙
）

若
有
第
二

次
市
政
借
欵
，

該
公
司
有

優
先
貸
借
之
權
，
（

丙
）

總
工
程
師
聘
川
英

員
，

並
設
查
賬
員
英
員
一

人
，

（

丁
）

電
燈

軍

車
自
來
水
三
項
收
入
、

若
將
來
不
足
抵

道
債
欵
，

廣
東
省
長
担
保
向
其
他
收
入
撥

足
，

余
對
於
（

甲
）

（

乙
）

兩
點
、

認
為
絕
無

理
由
、

故
一

時
放
下
，

今
該
公
司
允
酌
量

修
改
，

為
整
頓
市
有
實
業
計
，

是
以
舊
斗

重
提
、

再
與
接
洽
，

此
事
完
全
嚼
於
市
政

範
圍
、

應
交
市
參
事
會
議
决
，

省
議
會
可

不
理
會
、

若
盧
此
款
政
府
移
作
別
用
，

則

該
欵
完
全
歸
該
三
公
司
自
收
自
支
，

而
總

工
程
師
及
查
賬
員
俱
為

債
權
方
面
之
人
。

此
層
儘
可
放
心
云
云
、

葉
衍
基
謂
此
次
借

欵
、

完
全
為
維
持
紙
幣
，

有
人
疑
政
府
將

移
作
別
用
、

究
竟
有
何
保
證
，

陳
又
起
言

將
來
轔
頓
省
行
政
及
維
持
紙
幣
，

各
位
儘

可
設
械
種
方
法
為
嚴
密
之
監
督
，

令
政

府

必
不
能
移
作
別
用
云
云
，

語
舉
，

各
議
負

遂
退
，

謂
借
欵
係
用
於
生
產
事
業

陳
炯
明
之
借
欵
談

湘
省
女
省
議
員
王
昌
國
，

昨
提
案
於
大
會

云
，

舜
提
議
事
，

窈
人
生
不
幸
，

而
為
一

國
之
貧
民
，

無
田
宅
，

憂
田
宅
、

無
財
貨

、

憂
財

貨
，

終
身
生
活
不
足
以
自
給
、

其

天
生
之
境
遇
固
極
苦
，

又
因
其
境
遇
困
苦

之
故
，

其
材
智
者
一

切
學
費
無
所
出
、

志

欲
受
國
家
高
等
教
育
而

不
能
、

不
肖
者
，

則
或
一

生
不

得
入
夤
含
之
門
，

目
不
識
之

無
，

甚
躉
饑
寒
交
迫
，

顚
沛
流
離
，

志
窮

計
短
、

流
僞
乞
丐
、

蜂
盜
賊
、

爲
土
匪
，

其
陵
受
生
人
之
痛
苦
，

尤
匪
可
言
喻
，

此

其
極
人
生
大
不
平

之
事
者
矣
，

凡
一

固
之

文
化
，

必
注
重
於
教
育
之
普
及
，

吾
國
圊

民
號
稱
四
萬
萬
、

其
因
貧
不
能
受
敎
育
者

，

當
在
十
分
之
九
以
上
，

若
不
設
法
使
其

就
學
、

不
僅
為
一

國
文
明
之
累
，

卽
欲
求

社
會
安
寗
之

保
持
，

必
不
可
得
，

近
世
文

明
各
國
，

皆
騷
段
於
社
會
主
義
之
發
展
，

俄
國
勞
農
政
府
，

其
主
義
在
使
國
民
人
人

皆
受
教
育
，

皆
能
勞
動
，

各
盡
所
能
，

撒

廢
一

切
人
類
不
平
等
之
差
別
，

我
國
年
來

常
此
大
亂
之
後
屯

平
民
問
越
自
應
切
實
研

究
、

顧
論
者
以
一

國
貧
苦
子
弟
為
數
極
眾

，

一

律
敎
育
，

實
苦
於
經
費
難
籌
，

昌
國

以
為
前
次
華
府
會
議
，

媧
于
關
稅
增
加
案

、

除
實
行
值
百
抽
五
外
、

曾
議
定
再
坩
加

二
分
五

厘
、

當
時
與
各
國
所
協
商
之
用
途

，

巳
聲
明
以
一

成
五
為
擴
充
教
育
經
費
、

國
意
此

項
實
行
使
，

應
可
將
此
欵
劃
充
辦

理
平
民
敛
育
之
用
、

印
或
不
能
全
撥
，

亦
。

應
劃
分
一

部
分
，

又
妻
議
員
濟
寰
前
次
提
一

議
、

以
各
縣
田
賦
三
分
之
一

、

作
為
地
方

自
治
經
費
、

如
此
案
成
立
，

亦
可
劃
撥
一

部
分
，

作
為
此
項
經
費
之
用
，

藉
可
救
助

—

貧
生
，

務
使
一

國
貧
者
，

得
輿
富
者
機
會

均
等
，

一

律
同
受
國
家
相
當
敎
育
，

不
至

偏
枯
，

據
省
憲
第
八
十
一

條
之
規
定
，

省

政
府
及
各
自
治
團
體
，

須
設
備
特
別
基
金

、

資
助
貧
戶
男
女
學
生
之
適
於
受
中
等
以

上
敎
育
者
、

其
資
助
之
方
法
，

以
省
法
律

定
之
、

國
謹
依
本
條
之
規
定
、

擬
盯
辦
法

如
下
、

一

，

凡
熄
國
立
公
立
各
學
校
、

對

於
冢
無
產
業
之
學
生
，

得
酌
最
免
除
其
學

費
，

二
，

凡
屬
各
私
立
學
校
，

如
有
收
容

貧
生
免
費
者
至
十
人
以
上
時
，

得
由
政
府

酌
最
補
助
之
、

三
，

凡
蕊
都
會
及
人
口
過

多
區
域
，

均
應
特
設
平
民
職
業
學
校
若
干

處
、

專
收
貧
生
，

內
分
竹
木
陶
鐵
染
織
印

刷
照
相
等
各
科
，

俾
各
生
得
實
地
學
習
各

種
簡
易
工
作
，

並
可
隨
時
取
得
工
價
，

接

濟
家
用
、

以
上
所
璺
二

端
、

均
為
救
助
貧

苦
學
生
而
設
，

是
否
有
當
、

容
俟
公
决
，

贊
成
副
署
者
有
荊
嗣
佑
等
二

十
人

云
、

資
助
貧
苦
學
生

湘
省
女
議
員
之
提
案

舊
歷
八
月
二

十
七
日
，

爲
孔
子
誕
辰
、

曲

阜
孔
教
總
會
，

例
於
是
日

舉
行
年
會
一

次

，

今
年
又
適
逢
十
週
紀
念
、

由
山
西
孔
教

、

會
等
發
起
召
集
紀
念
火
會
、

以
便
討
論
會

務
之
進
行
，

並
任
林
廟
攻
祭
、

故
較
往
年

鳕
盛
、

記
右
於
前
數
日
由
濟
來
此
觀
禮
）

因
茲
紀
其
情
形
如
下
，

該
會
會
址
，

在
曲
阜
之
四
氏
學
，

自
月
初

起
即
開
始
籌
備
，

通
知
各
威
分
會
、

各
派

代
表
與

會
，

並
設
有
招
待
所
八
處
，

自
八

月
二
十
四
日
下
午
二

時
起
，

各
會
員
及
代

表
齊
集
會
場
，

由
庶
務
員
及
註
冊
員
分
配

入
塲
証
、

會
員
為
黃
色
紙
花
，

並
徽
章
，

來
賓
白
花
，

夫
役
紫
花
，

其
開
會
日
程
啟
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下
午
二
時
，
（

一

）

開
會
，

（

二
）

姬
聖
、

讀
紙
、

報
告
（

…
）

講
經
、

（

四

）

討
論
會
務
將
各
處
所
提
議
案
付
審
查
，

（

五
）

散
會
、

二

十
五
H

下
午
二
時
二
一

）

開

會
、

亡
）

講
經
，
（

二

富

討
論
會
務
，

（

四

）

散
會
，

二
十
六
日

下
午
二
時
，

齊
集
孔

廟
前
庭
、

演
習
祭
禮

及
鄉
飲
酒
禮
，

二
十

七
日

E
午
七
時
、

齊
赴
廟
庭
，

九
時
致
祭

，

祭
畢
征

奎
文
閣
後

照
像
，

並
在
閣
下
講

經
、

下
午
二
時
在
衍
聖
公
府
觀
禮
器
、

四

時
在
襲
相
圃
設
壺
、

六
時
飲
福
、

在
會
場

演
允
、

二
十
八
日

上
午
齊
集
孔
林
，

九
時

埒
祭
、

祭
畢
，

行
鄉
飲
酒
禮
，

下
午
遊
覽

古
績
，

二

十
九
日

下
午
二

時
，
（

一

）

開
會

，
（

二
）

講
經
，

…
）

討
論
會
替
，
（

四
）

散

會
，

九
月
初
一

H

上
午
九
時
、
（

一

）

開
會

（

二
）

讀
經
，

C
二
）

講
經
，
（

四
）

閉
會
，

至

該
會
職
員
，

爲
北
京
分
會
主
任
陳
煥
章
，

曲
阜
總
D
主
任
孔
繁
樸
、

講
經
員
孔
啟
錕

鄧
文
湘
袁
書
清
彭
甲
雯
，

此
外
尚
有
書
記

！

。

員
八
人
、

庶
務
員
九
人
，

會
計
員
二

人
，
一

導
遊
員
四

人
、

林
廟
經
理
四
人
，

會
塲
經

理
五
人
、

廟
庭
招
待
六
人
，

會
場
招
待
十

五
人
，

車
站
招
待
三
人
，

註
冊
員
十
一

人

、

授
館
員
十
人
、

至
各
處
輿

會
人
員
，

有

直
隸
南
宮
縣
孔
敎
分
會
代
表
二
人
，

山
東

滩
縣
分
會
代
表
二
人
、

萊
州
分
會
代
表
二

人
，

山
西
分
會
、

代
表
崔
權
曾
遜
等
二

人

，

北
京
分
會
除
陳
煥
草
外
，

尙
有
其
弟
陳

挺
生
，

江
蘇
金
壇
分
會
為
于
鳳
藻
，

吉

林
延
吉
支
會
代
表
則
為
朝
鮮
入
朴
秀
英
会

鎮
翼
，

官
府
所
派
代
表
，

則
有
河
南
省
長

代
表
王
佩
箴
，

熱
察
綏
巡
閱
使
代
表
齊
涵

玉
，

鳴
輅
，

江
蘇
殤
山
縣
知

事
代
表
王

化
蘭
等
、

至
政
府
所
派
囀

祭
代
表
，

總
統

代
表
霹
劉
春
霖
，

山
束
督
軍
代
表
為
戴
以

庸
、

省
長
代
表
為
張
從
仁
，

至
二

十
七
n

上
午

九
時
各
會
員
及
代
表
均
齊
集
廟
庭
，

約
三
百
人
，

參
觀
者
薛
多
約
千
餘
人
、

均

立
東
西
雨

庶
檐
P
、

樂
舞
生
及
樂
器
在
大

成

殿
前
，

其
祭
禮
與

丁
祭
時
略
同
、

惟
奸

庭
燎
、

至
衍
聖
公
孔
德
成
，

則
以
年
方
四

歲
故
未
與
祭
，

又
所
演
之
投
壺
禮
鄉
飲
酒

禮
、

均
為
前
此
所
無
，

由
陳
煥
章
按
照
初

經
添
習
，

實
則
初
無
預
備
，

臨
時
敷
衍
，

跡
似
兒
戲
、

殊
可
嘆
也
，

又
聞
該
會
開
會

時
，

並
果

康
有
烤
露
總
會
長
，

但
康
氏
並

未
與
會
云
、

孔
誕
日
之

祭
孔
人
員

記

曲
阜
之
孔
敎
會

江
蘇
縣
農
會
聯
合
會
於
十
九
日
下
午
一

暸

開
審
查
曾
，

三
時
接
開
大
會
，

共
到
四
十

餘
人
，

徐
瀛
主
席
，

宣
蔑
審
查
會
本
會
章

程
案
之
審
查
報
告
，

第
六
條
，

本
會
採
取

委
饒

解
、

設
委
員
十
一

人
，

（

每
道
屬
二

人
，

省
農
會
一

人
、
）

由
委
員
互
推
委
員

長
一

人
、

處
理
會
務
，

第
七
條
，

委
員
任

期
一

年
、

於
開
常
會
時
、

由
到
會
會
員
推

舉
之
，

連
舉
得
連
任
，

第
八
條
，

本
會
曾

員
，

分
掌
嚇
於
各
本
縣
會
務
，

第
九
條
、

本
會
會
貝
各
以
本
縣
農
會
之
任
期
翁
任
期

、

以
上
四
條
，

均
照
審
查
報
告
通
過
，

又

第
十
第
十
一

兩
條
，

均
係
以
一

部
分
付
審

查
者
、

第
十
條
，

常
會
每
年
一

次
，

於
春

季
行
之
，

臨
時
會
不
拘
時
期
，

遇
有
必
要

時
、

經
五
縣
農
會
以
上
之
提
議
，

山
委
員

會
臨
時
召
集
之
、

通
過
，

第
十
一

條
、

本

會
會
義
，

以
過
半
數
夕
出
席
行
之
，

（

以

縣
為
單
位
）

議
决
事
件
，

以
出
席
會
員
之

過
半
數
可
决
定
之
，

可
否
同
數
，

取
決
於

主
席
、

僉
以
本
會
會
議
，

不
必
限
於
過
半

數
、

應
改
爲
『

以
三
分
之
一

以
上
』

數
字
，

通
過
，

然
後
依
昨
H

議
程
宣
布
、
（

八
）

高

郵
縣
農
會
提
議
、

農
業
水
利
興
廢
、

應
由

農
業
機
關
會
商
各
縣
水
利
公
決
案
、

常
熟

代
表
殷
振
亞
，

以
所
稱
農
業
機
關
太
含
混

，

主
打
消
，

高
郵
代
表
謂
此
露
文
字
上
之

娜
係
，

儘
可
改
伐

農
會
雨
字
，

結
果
交
審

查
，

（

九
）

提
浚
呈
請
省
署
，

令
各
縣
農
曾

限
期
一

律
設
立
保
牛
會
案
，

無
錫
代
表
孫

羼
釗
謂
吾
輩
肯
農
會
中
入
、

自
己
不
辦
，

而
自
行
呈
請
官
廳
介
辦
、

豈
非
笑
話
，

結

果
不

呈
請
官
廳
、

由
聯
合
會
通
函
催
促
，

（

十
）

提
議
發
季
刋
，

並
設
製
造
厰
以
開
智

識
而
謀
改
良
案
，

臨
時
自
請
撤
消
、

（

十

一

）

提
議
沿
海
各
鹽
墾
公
司
佔
置
水
位
，

致
令
裏
下
河
秋
季
積
水
不
退

，

妨
害
農

業
案
、

江
北
各
代
表
咸
贊
成
原
案
，

惟
內

容
尚
須
修
正
，

結
果
，

交
審
查
，

（

十
二
）

儀
欲
縣
農
會
提
議
灌
輸
農
民
智
識
案
、

通

過
，

（

十
三
）

提
議
各
縣
農
會
對
於
官
廳

應
盡
調
查
義
務
案
、

僉
以
對
於
官
廳
字
樣

不
合
，

應
改
為
對
於
農
學
，

應
各
盡
調
查

義
務
，

結
果
交
審
查
會
修
正
，

（

十
四
）

提
議
各
縣
農
曾
應
提
倡
學
業
案
、

（

二

推
廣
桑
棉
，

（

二
）

設
立
苗
塲
、

…
冒

設

水
產
講
習
會
，

（

四
）

設
保
牛
會
、

交
密
髓

，

淺
至
此
，

轉
入
本
日
議
程
，
（

一

）

儀
徵

農
醬

提
議
各
縣
農
會
，

宜
整
理
農
菜
經
濟

象
，

付
審
查
，

＊
）

常
熟
縣
農
會
提
議

，

修
正
農
會
習
行
規
程
、

暨
農
會
規
程
施

行
細
則
汽

晨
订

調
查
規
則
，

全
國
農
會
聯

合
河

章
程
案
，

交
審
查
、

婪
）

又
提
議
徵

收
屠
宰
附
稅
、

以
充
實
業
經
費
案
，

議
決

建
議
省
長
、
（

四
）

又
提
議
呈
請
省
署
令
催

甘
縣
，

實
行
組
織
勸
業
所
案
，

僉
以
此
案

在
上
年
實
饗
行
政
會
議
、

巳
經
渣
決
。

結
果

呈
請
官
廳
再
行
令
催
，
（

五
）

又
提
哦

各
縣

農
會

附
設
農
事
公
斷
處
，

應
山
聯
合
會
建

議
官
廳
擬
訂
章
程
案
，

與
第
十
一

銅
山
縣

農
會

提
議
、

各
縣
農
會
應
設
農
事
公
斷
處

案
，

合
併
討
論
，

結
果
請
願
省
議
會
、

擬

訂
單
行
制
，

以
資
實
行
，

上
C
松
江
縣
晨

會
提
凌
農
會
責
務
，

應
酌
量
執
行
，

以
求

.

實
際
案
、

結
果
，

函
各
農
會
照
辦
（

八
）

又

提
哦

舉
辦
公
葬
制
以
節
土
地
案
、

結
果
由

各
農
會
自
行
勘
導
，

（

九
）

鹽
城
縣
農
會
提

議
改

進
縣
立
農
場
意
見
書
案
，

主
席
請
提

案
人
將
煎
見
書
三
字
劂
去
，

方
可
付
議
、

否
則
不
必
付
議
，

提
案
人
允
將
意
見
書
三

字
删
去
，

結
果
交
審
查
，

蘇
縣
農
會
聯
合
會
記

海
軍
總
司
令
杜
錫
珪
昨
日
下
午
四
時
入
城

會
晤
齊
臂
，

面
商
援
閩
問
題
，

齊
營
定
二
十
五
六
兩
日
在
小
營
校
閱
各
軍

野
外
戰
鬬
、

＊

饞
江
木
厘
局
長
張
允
高
辭
職
、

琳
逮
改

一

委

楊
蔭
清
接

＊

允
、

＊

省
議
會
簽
到
凌
員
巳
有
七
十
餘
人
，

不
日

當
可
足
法
定
人
敷
開
議
，

東
海
縣
知
事

陳
世
思
因
被
撤
任
，

乃
運
動

商
會
勒
令
各
商
罷
市
、

電
省
要
挾
留
任
，

省

署
巳
密
委
往
查
＊

閒
該
一

士
紳
謝
希
愚
等

昨

函
該
縣
省
議
員
，

宣
布
陳
運
動
留
任
種

矩
黑
幕
、

請
即
日

晉
謁
省
長
，

切
懇
立

飭

王
知
事
速
赴
新
任
，

頃
聞
醃
骨

楊
毓
藻
等

擬
嬰
求
齊
韓
兩
長
會
電
海
州
白
鎮
守
使
、

將
陳
看
管
，

或
解
省
懲
辦
，

下
關
大
馬
路
金
台

旅
館
不
戒
於
火
、

延
燒

二

十
餘
家
、

損
失
頗
巨
、

海
軍
總
司
令
杜
錫
珪
昨
日
下
午
四
時
入
城

會
晤
齊
督
、

面
商
援
閩
問
題
、

南
京
快
信

省
議
會
定
二
十
三
日

上
午
十
時
、

舉
行
開

會
式
，

昨
咨
請
沈
省
長
、

届
時
靛
臨
觀
禮

，

其
秩
序
如
下
，
（

一

）

振
鈴
開
會
公
）

誰

長
議
員
就
席
、

合
）

秘
蕾
長
引
省
長
及
各

行
政
官
入
席
（

四
）

行
禮
，

向
國
旗
三
鞠
躬

、

相
向
一

鞠
躬
、

（

五
）

縷
長
述
開
會
詞
，

（

六
）

省
長
效
Ⅺ
（

主
議
長
答
詞
（

八
）

演
說

（

九
）

振
鈴
散
臂
、

前
届
制
憲
碰
垃
，

鑒
於
省
憲
審
查
員
、

行

將
召
集
、

巳
有
少
數
分
子
，

設
繡

破
壞
、

使
其
開
不
成
會
，

浙
西
餘
杭
臨
安
孝
豐
武
康
安
吉
材

陽
等
縣

、

嵊
匪
竄
擾
，

民
不
安
枕
、

警
備
隊
總
參

譴
周
鳳
岐
，

將
兼
任
為
剿
匪
總
司
令
，

』

省
議
會
定
二
十
三
日

上
午
十
時
、

舉
行
開

會
式
、

昨
咨
請
沈
省
長
、

届
時
蒞
臨
觀
禮

杭

州
快
信

通
崇
海
泰
總
商
净

現
以
各
分
口

彙
解
附
加
商
會
捐
數
甚
微
薄

、

難
保
無
儈
漏
情
小
、

昨
經
會
董
臨
時
會

議
決
、

派
委
專
員
常
駐
各
分
口
稅
關
、

稽

核
往
來
商
貨
，

如
有
漏
報
附
捐
者
，

一

律

責
令
照
繳
，

違
則
送
會
議
處
云
、

總
商
會
稽
核
附
捐

南
通
通
信

南
通
本
屆
檢
定
小

一

學
教
員
業
由
敎
育
廳
指
派
第
六
路
委
員
于

敬
之
辦
理
、

嗣
經
該
廳
將
成
績
覆
核
揭
斑

一

，

昨
巳
令
知
瞿
知
事
公
佈
，

計
合
格
者
醱

民
校
正
敎
妓
蔣
煊
等
十
人
、

助
敎
員
司
迅

齡
一

人
，

预

一

合
格
敎
員
之
檢
定

近
來
西
岸
運
商
迭
出

事
故
、

先
為
大
昌
信
＊

繼
為
復
茂
永
，

虧

欠
錢
莊
欵
項
、

善
彼
學
宜
、

尚
未
辦
竣
，

一

乃
會
和
復
號
又
於
昨
晚
倒
閉
，

本
城
華
隆

志
和
元
豐
匯
康
永
恆
泰
祥
五
家
被
欠
數
達

四
萬
金
，

其
經
理
鄧
某
巳
杳
如
黃
鶴
，

未

識
各
該
莊
若
何
交
涉
也
、

運
商
倒
閉
迭
見

揚
州
通
信

商
會
竇

琴
董
，

—

前
曾
提
議
，

在
會
中
組
織
商
業
圖
書
饒
、

昨
日

總
商
會
復
函
云
，

前
准
提
蹲
，

組
織

商
業
圖
書
館
一

案
，

當
於
常
會
怒
交
公
議

，

僉
以
振
興
商
業
，

須
開
晦
智
，

欲
開
商

智
、

首
重
圖
書
，

洵
為
當
務
之
急
，

幔

圖

醬
種
類
浩
繁
，

似
應
關
於
商
業
而
切
竇
者

、

約
略
規
定
，

以
便
酌
量
興
辦
，

次
第
暴

行
、

夙
詮
執
事
，

熟
啊

業
，

經
驗
宏
深

、
乞
先
關
於
商
業
圖
書
，

先
行
規
定
範
圍

、

以
便
核
議
舉
行
云
云
、

商
會
議
設
圖
書

館

蘇
州
通
信

特
任
潘
矩
種
鑄

矩
威
將
軍
此
令

特
任
李
根
源
爲

源
威
將
軍
此
令

羅
澤
韋
蕭
慕
何
均
授
為
陸
軍
中
將
此
令

調
任
方
本
仁
妨
贛
南
鎭
守
使
逝
安
國
為
贛

西

鳆
守
使
此
令

任
命
岳
兆
麟
署
贛
東
鎮
守
使
矗

令

任
命
蕭
永
熙
為
交
通
部
司
長
允
令

任
命
徐
洪
為
交
通
節

參
事
此
令

署
內
務
總
長
孫
丹
林
署
農
商
總
長
高
凌
爵

呈
帮
辦
浦
口

商
埠
事
宜
周
嵩
堯
懇
請
辭
職

周
嵩
堯
准
免
本
職
此
令

派
劉
玉
珂
帮
辦
浦
口
商
埠
事
宜
此
令

全
國
烟
酒
事
潞
署
督
辦
王
毓
芝
呈
請
將
安

徽
烟
酒
事
穆
局
局
長
翟
青
松
免
去
本
舅
另

候
任
用
翟
青
松
准
免
本
職
此
令

任
命
王
學
曾
為
安
徽
姻
酒
事
務
局
局
長
此

令

.

1

暫
行
代
理
部
務
司
法
次
長
石
志
泉
呈
安
徽

高
等
審
判
廳
廳
長
張
映
竹
現
因
補
充
議
員

懇
請
辭
職
張
映
竹
准
免
本
職
此
令

調
任
李
抗
文
署
安
徽
高

等
審
判
廳
廳
長
此

介

、

任
命
王
淮
琛
署
江
西
高
等
檢
察
廳
檢
察
長

此
令

一

署
陸
軍
總
長
張
紹
骨
呈
請
任
命
彭
清
震
為

鞏
縣
兵
工
廠
會
辦
應
照
准
此
令

十
月
十
九
日
大
總
統
令

命

令


